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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探析 

李祥洲 

摘 要: 发达国家在出版企业管理上曾经实施多种出版管理制度，如审查制度、特别许

可证制度及保证金制度等。18世纪后，随着出版自由制度的产生和实行，各国陆续开始实

行登记制度，并随之产生、形成了与登记制配套的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包括法律管理体

系、经济调控管理体系及行业协会管理体系等。这些管理体系，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存

在相当多的问题。全面研究、了解这些管理体系对我们当前的出版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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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外出版管理机构及职能 

    国外出版管理机构的设置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部门中不设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

出版管理职能分散在政府中的一些部门，由不同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进行管理，或者交由

行业组织来管理；二是政府中设有专门出版管理机构，但其管理范围不一。 

    法国和日本是政府管理机构与行业协会共同管理。法国管理出版企业和国家图书馆的

政府机构是文化通讯部的图书与阅览司，主管图书的创作、出版、发行和阅览各环节的工

作。该机构主要是制定出版政策，主管图书进出口，对全国的出版与阅读活动进行指导与

资助，制定有关法规，与行业组织及出版社创设各种图书奖。法国图书与阅览司掌握着一

笔资金， 用于资助作者、出版商、书商和图书馆等。但法国图书的出版、发行和销售大

多由私人企业经营，图书与阅览司一般不直接对法国出版企业进行资助， 而是通过国家

出版中心对出版业给予扶持。法国政府设立了“图书文化基金”支持图书出版业。日本政

府管理出版业的机构是文部省的文化厅。文部省主要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及对外文化

交流活动。文化厅主要是制定有关出版政策，审定或组织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资助学术及

科技出版，监督出版行为的合法性。日本的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协调行业间的利益，

促进会员间的合作交流，普及著作权法。 

    俄罗斯新闻出版业的国家主管部门是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大众传媒部。

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并实施关于大众传媒、广播电视、新闻、电脑网络、图书和期刊出

版、印刷、发行的政策，调整音像制品的生产和发行，制定并实施关于广告制作、发行的

政策，制定并实施关于传媒技术的发展、运作、标准、认证的规划，编制并管理俄罗斯统

一的大众传媒机构名录，统一管理大众传媒机构的经营许可证。 

    美、加、 英、德等国政府中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出版的管

理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税收政策及立法程序来实现。美国的原新闻总署实际上是美国政

府的对外宣传机构，后在机构重组中归并到国务院。英国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负责指导出版

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印发宣传品和资助英国出版物出口，与英国出版商协会共同

开拓国外市场。德国对出版业主要是通过行业组织比如德国书业协会进行管理。加拿大与

出版业管理有关的机构是加拿大遗产部和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负责制定促进出

版业发展的政策，提供出版资助。瑞典负责协调与促进出版业发展的政府机构是全国文化

委员会，对本国出版业的发展及图书馆事业进行资助。 

    发达国家一般都设有管理版权事务的机构，负责管理版权事务。美国政府设置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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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权登记和管理机构，即版权局，它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个下属机构，也属于美国政

府立法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的立法部门中还成立了独立的版税裁判所，是美国解

决版权纠纷的机构，其宗旨是对版税率的调整以及有关交付版税的合理条件和比率问题做

出裁决。 

    进入18世纪后，西方国家陆续实行出版登记制。登记制是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采用的出

版单位创立管理制度。出版机构成立时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登记，无须行政审批、审查，

但成立后须照章纳税。美国对创办出版单位的要求和其他企业一样， 要求到经济管理部

门登记，遵守税务及工商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美国各地都可以登记成立出版公司，没有

全国统一的登记处所。英国政府在伦敦设有出版登记所，负责全国的出版公司登记工作。

法国和日本对出版单位的成立管理也都实行登记制度。在法国设立出版企业, 和其他企业

一样, 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和法律进行管理, 而只需按照普通法要求的程序办理。日本的

做法与美国类似，不需要获得国家的统一认可。俄罗斯新闻出版部负责管理全联邦的各种

新闻媒介，负责新闻媒体的注册登记，进行法律上的监督，但不干预新闻媒介的业务。 

    二、国外出版业的法律管理 

    大多数国家主要是采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实现对出版业的调控。从法律管理的内容上

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出版法、刑法等。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出版法的最重要的立法

依据。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几乎都有对出版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以从根本上保证出版自由和

限制出版自由的滥用。新闻传播活动被认为是公民实现表达权和知情权的主要方式。表达

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日渐成为新闻出版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以

及表达自由等权利都由宪法加以规定，属于宪法权利。有的国家宪法还直接规定禁止政府

对言论及新闻出版的事先检查。有正式出版法的国家不是很多。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有出

版法，如法国、瑞典、芬兰的《出版自由法》，意大利的《关于出版物的规定》，俄罗斯

联邦的《新闻出版法》等。不少国家有专门的淫秽出版物法，如美国的《反猥亵法》及

《康斯托克法》等，禁止淫秽出版物在美国传播。 

    二是版权法。一般国家都有版权法，主要是对著作权进行管理和保护。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在此不作过多介绍。 

    三是有关出版物生产、销售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规范和管理出版发行的业务活

动，将出版物的出版发行纳入市场经济的正常轨道。西方国家对出版物市场的管理主要是

法律管理。而其法律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垄断、市场秩序以及销售渠道等的调控

和管理方面。基于保护出版自由，保护竞争，制约垄断，各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

如美国适用于出版业的有关法律有《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反对通过经

济和财政手段对舆论进行垄断控制，妨碍出版自由。法国的《竞争法》《关于新闻多样化

和公开性的法律》，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大规模零售店铺法》，德国的《卡特尔

法》，英国的《垄断与合并法》《竞争法》，加拿大的《竞争法》等都对出版物市场的自

由、公正及秩序作了法律意义的规范。德国的《反不诚实竞争法》，英国的《星期日贸易

法》等，对图书出版及发行销售作了规定。美国的《公平交易法》，日本的《反垄断

法》，英国的《图书贸易限制法》，德国的《竞争限制法》，法国的《雅克朗法》等，对

图书定价作出了规定。法国在1953年废除了定价销售制度，放开了图书价格，但实行了一

段时间之后，因为书价上涨，导致书业不稳，独立书商的利益受到损害，不利于法国的利

益，1981年又恢复了定价销售制度。根据1981年8月10日法国制定的《雅克朗法》，法国

全国实行统一书价，不许随意降价售书。 

    对出版物市场的管理，西方国家主要实行综合治理，几乎没有一个“主管部门”。不

同的法律执行的部门各异。属于哪个范畴的就由哪个方面来依法管理。除了以上三个方

面，还有一些国家，例如英国、意大利等，新闻出版组织的行业自律规则被授予准法律的

地位。比如英国新闻出版界的自律机构“报业投诉委员会”及“广播电视道德标准委员

会”即是英国议会通过立法程序设立的，具有作出准法律效力的权力。 

    对于出版物内容的管理，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采用追惩制，即事后处罚的出版管理制

度。出版物在出版发行前不受限制，政府管理机构不作干预。出版物在出版发行后，有关

机构审读样本，或者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发现违法行为，政府有关机构依法惩处。比如，



法国于1870年在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后, 结束原稿审查制, 实行追惩制。法国对出版物内容

的监管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一般情况下， 如果出版物在内容上出现了叛国、煽动暴

乱、诽谤、荒淫猥亵、伪证、泄露国家机密和侵犯隐私等现象是违法的。 不少国家对出

版负责人的责任有明确规定。如法国的《刑法》《普通法》等对出版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的

刑事和民事责任做了详细的规定。 

    英国、法国等国家普遍要求出版单位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缴送出版物样本。法国

1881年7月29日立法中就已经有出版商向行政机关缴送出版物样本的规定。1994年11月，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义务上缴文献样本法》。该法案对于义务上缴文献样

本的种类、义务上缴文献样本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范围、文献样本义务上缴的期限和程序

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国外出版业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调控出版的经济制度主要有税收制度、借贷制度、资助和补贴政

策、基金制度、出版物价格制度、稿酬制度、出版物邮寄发行优惠政策等。 

    减免税收是国外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扶持出版业的一个重要措施。有的国家（如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对出版物一直采取零税收政策，有的国家（如法国、

瑞士、西班牙等）出版税收极低，多数国家对出版物的税收比一般商品低得多。税收是美

国政府管理出版业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不同出版企业、不同出版物征收不同的税率，可以

起到调节出版资源配置、引导出版业向着符合国家利益方向发展的作用。美国对盈利性出

版机构，联邦政府不仅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且要像其他企业一样征税。美国联邦政府

对此类企业根据其利润多少，征收所得税，税率在15%—34%之间，部分州政府对盈利性出

版机构征收所得税，税率不高于12%。联邦政府对出版物不征产品销售税，州政府对出版

物征收零售税，税率一般在3%—7.5%。对非盈利性出版机构，联邦政府不仅不征税，而且

给予许多资助。美国鼓励本国出版物的出口。对出口图书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实行先征

后退的办法。美国对进口图书都免征进口税。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对图书、期刊、报

纸征收7%的增值税，已属于比较低的税率了。在这一级税率中，政府又运用降低计税基数

的办法，对报纸等的增值税又打了70%的折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把图书的

税率由原来的7%下调至5.5%，比一般商品的18.6%的税率要低三分之二还多。对音像出版

物，政府征收33.33%的增值税。目前，法国对图书实行的是统一书价制度，分为完税价和

非完税价两种，出口图书可享受非完税价。在法国，对出口书报刊出版物不仅不征税，而

且实行出口补贴。日本政府允许出版社因销售退货造成损失调整利润率，并对存货造成的

损失减税或免税。2001年年底前，俄罗斯对教育、科学、文化类图书产品免征增值税，

2001年以后，对销售与教育、科学和文化有关的图书产品、新闻媒体产品的交易额，以及

生产与教育、科学和文化有关的图书产品、报纸和期刊产品的编辑部，出版和印刷活动征

收10%的增值税，对运输、装卸、转运与教育、科学和文化有关的定期印刷出版物和图书

产品的服务费征收10%的增值税，对其他种类图书出版、销售活动征收20%的增值税。 

    西方国家的出版业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可以从银行低息贷款从事出版活动和扩大再生

产，政府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建立担保基金，设立专门的文化基金银行等。法国政

府建立了特殊担保基金会，以保证出版商和书商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法国并于1983年成立

了电影及文化工业投资委员会，由政府拨款作为保证金，来保证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业

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这样，法国出版业从银行贷款就有了双重保证。法国政府还为出版业

的贷款给予优惠条件，比如，优先贷款、放宽贷款期、低利率等。 

    不少国家对学术著作出版，对非盈利性出版机构及中小型出版机构进行资助，以及对

图书进出口（尤其是出口）进行补贴和资助。 

    对出版物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给予特殊政策，是不少国家支持出版业的又一措施。一

方面保证发行邮路畅通，另一方面，实行邮寄费用优惠政策，以促进出版物的发行。美国

对出版物的邮递非常优惠，书刊邮寄费用比同类邮品优惠30%。日本的《邮政法》对出版

物的邮寄优惠有专门规定。 

    四、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 

        作用和行业管理 

    通过行业协会进行管理是西方国家出版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图书、期刊、音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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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各自的行业组织。美国有很多出版行业协会，如美国出版商协

会、美国书商协会、全国图书委员会、美国大学出版商委员会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

国出版商协会。法国最主要的行业协会有全国出版协会、法国书业联谊会、法国书商协会

联合会、法国书商联合会等。英国有出版商协会、英国书商协会、英国全国图书联盟、英

国个体出版商协会等，以英国出版商协会、英国书商协会最有影响力。由于德国政府没有

专门的出版业管理机构，因而行业协会的作用十分重要，出版行业协会也较多，如德国书

商协会、德国书店工作者联合会、德国名录出版商委员会、德国车站书商联合会等。 

    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大多属于非盈利的法人组织，可以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从组织机

构来看，行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出版行业协会大多实行理事会管理。

理事会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的成员来自会员单位，他们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事会负责任命和约束协会的总裁/CEO，后者负责协会的日常管理，领导协会的一般员

工。协会各个岗位人员职责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各协会根据不同分工情况，下设不同的委

员会或分会，经理事会授权负责处理协会的各种事务。 

    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大多是会员驱动制，协会的活动能力及发展方向取决于会员。协会

接受认同协会目标的个人、机构或团体资助。协会内部的运作依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和协

会本身的规章制度，大多数国家的出版行业协会还有自己的决策管理程序原则。 

    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是维权、服务、沟通、公证和监督

等。行业协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制定或向政府建议制定有关保护和发展行业的政策，

一些国家的出版行业协会还担负着直接管理出版业的政府职能。行业协会为会员提供各式

各样的服务，包括提供经济信息、市场预测、技术指导、投资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源

培训等服务。如美国出版商协会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行业代表, 维护会员利益，在国内和国

际出版事务中发挥作用；协调各会员之间的关系, 进行行业自律；交流市场信息，为会员

提供有价值的行业信息， 如政府的行为和政策、立法提议和其他与本行业相关的新闻；

举办图书展览, 运用各种媒体扩大美国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的市场，提高美国出版物在国内

的发行量；参加书业国际活动， 增加会员的图书或其他出版物的出口；倡导群众阅读，

组织图书评奖, 指导出版方向；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各种实际项目，对会员职工进行培

训，提供各种信息以帮助会员进行企业管理。俄罗斯联邦各个图书出版行业协会在维护本

国图书出版商和销售商的利益、促进本国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的成长、促进本国图书出口

和国际图书交流、提高著作权保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书籍出版协会主要是

联络政府及相关团体，对出版业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出版社之间的友好合

作，增进出版文化的国际交流。 (I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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